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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四川路桥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四川路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11 月 18 日更名为：四川省交

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建集团”）95%股权、四川高路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2024 年 9 月 14 日更名为：四川蜀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路建筑”）100%股权和四川高速公路绿化环保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路绿化”）96.67%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

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

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对四川路桥本次交易所涉及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四川路桥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

核准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758 号），核准四川路桥

向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发行 218,889 股股份、

向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高公司”）发行 667,952,326

股股份、向四川藏区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藏高公司”）发行

462,234,510 股股份、向四川高路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路文

旅”）发行 997,16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核准四川路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不超过 1,799,999,9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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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四川路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

登记已办理完毕，共发行 1,412,652,886 股股份，其中 218,889 股已登记至蜀道集

团名下，667,952,326 股已登记至川高公司名下，462,234,510 股已登记至藏高公

司名下，997,162 股已登记至高路文旅名下，281,249,999 股已登记至蜀道资本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道资本”）名下，均为限售流通股。 

蜀道集团、川高公司、藏高公司、高路文旅以及蜀道资本取得的前述股份（包

括前述股份对应的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而新增取得的股份）自该等股份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2 年 11 月 29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

记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4,813,683,889 股增至 6,226,336,775 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上市公司股本数量变化如下： 

（一）2023 年 2 月 9 日，上市公司完成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6,226,336,775 股减至 6,225,412,975 股。 

（二）2023 年 6 月 15 日，上市公司实施了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方案

实施前的总股本 6,225,412,975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91 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665,125,807.25

元，转增 2,490,165,19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由 6,225,412,975 股增至

8,715,578,165 股。 

（三）2024 年 2 月 27 日，上市公司完成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8,715,578,165 股减至 8,715,201,005 股。 

（四）2024 年 6 月 27 日，上市公司完成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8,715,201,005 股减至 8,712,818,205 股。 

（五）2024 年 11 月 7 日，上市公司完成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8,712,818,205 股减至 8,712,263,80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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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5 年 3 月 6 日，上市公司完成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8,712,263,805 股减至 8,710,039,485 股。 

（七）2025 年 8 月 28 日，上市公司完成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8,710,039,485 股减至 8,695,590,645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蜀道集团 

蜀道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承诺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

式转让。 

2、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上述期间四川路桥发生派息、送股、转增

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以经除

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3、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

明确以前，不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基于本次重组取得的四川路桥所派生而增加的

股份（如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得的股份），增加的股份亦遵守

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5、若本公司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上述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川高公司 

川高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根据《上市公司



4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承诺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

式转让。 

2、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上述期间四川路桥发生派息、送股、转增

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以经除

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3、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

明确以前，不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基于本次重组取得的四川路桥所派生而增加的

股份（如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得的股份），增加的股份亦遵守

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5、若本公司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上述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藏高公司 

藏高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承诺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

式转让。 

2、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上述期间四川路桥发生派息、送股、转增

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以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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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3、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

明确以前，不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基于本次重组取得的四川路桥所派生而增加的

股份（如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得的股份），增加的股份亦遵守

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5、若本公司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上述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高路文旅 

高路文旅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承诺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

式转让。 

2、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上述期间四川路桥发生派息、送股、转增

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以经除

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3、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

明确以前，不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基于本次重组取得的四川路桥所派生而增加的

股份（如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得的股份），增加的股份亦遵守

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5、若本公司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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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上述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蜀道资本 

蜀道资本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承诺如下： 

“1、本公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

让。但是，在适用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基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的四川路桥因

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3、若本公司基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

整。 

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上述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公司将遵守本承诺函所作承诺及中国

法律法规关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及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 

5、若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四川路桥受到损失的，本

公司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蜀道集团、川高公司、藏高公司、高路文旅以及

蜀道资本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情况。此外，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6.23 元/股，

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不存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的情形，未触发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的条件。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977,714,040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1 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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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蜀道集团 306,445 0.004% 306,445 - 

2 川高公司 935,133,256 10.75% 935,133,256 - 

3 藏高公司 647,128,314 7.44% 647,128,314 - 

4 高路文旅 1,396,027 0.02% 1,396,027 - 

5 蜀道资本 393,749,998 4.53% 393,749,998 - 

合计 1,977,714,040 22.74% 1,977,714,040 - 

注：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实施了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91

元并转增股份 0.4 股），上表中限售股数量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

限售股转增后的对应股份数量。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583,964,042 

2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393,749,998 

合计 1,977,714,040 

五、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80,024,040 -1,977,714,040 2,31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715,566,605 1,977,714,040 8,693,280,645 

合计 8,695,590,645 - 8,695,590,645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有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四川路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